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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四批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暨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十四五”部委级

规划教材（第三批）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专业体系、教材教学体系建设，响应“十四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建设实施要求，学校现组织开展第四批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教材暨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十四五”部委级规

划教材（第三批）立项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双一流”建

设、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为契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紧围

绕学校“强内涵、上层次、入一流”“三步走”发展战略，

建设高质量、高水平、有特色的应用型本科教材。

二、立项原则

（一）政治原则。立项建设教材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和价值导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



（二）重点原则。优先支持现代产业学院课程、公共艺

术教育课程教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流课程建设和

“两项目制”教学模式改革的应用型教材建设；适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新兴专业、新工科、新文科、交叉学科

教材建设；培养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的精品实验教材，及应

对未来挑战能力的教材建设。

（三）创新原则。优先支持能促进研究型课堂教学改革

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材出版，特别是解决教

学急需，填补专业领域空白的新兴教材。教材内容应注重基

础性与创新性、系统性与选择性、经典性与前沿性的有机结

合。

（四）择优原则。优先支持符合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方向、教学使用效果好，能代表我校水平、具有较高学术影

响力的教材出版。

三、立项范围

本次立项的教材为未出版或欲将修订出版的基础课教

材、专业基础课教材、专业课教材、实验实践教材、实习实

训教材等，具体如下：

（一）体现“三院联动”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专业课教

材，特别是紧缺教材、项目制所需教材；

（二）体现优势学科、特色专业、一流专业，与一流课

程、双语教学等“质量工程”项目相配套具有推广价值的特

色教材；

（三）教学急需、填补学科空白的教材；



（四）反映学校重点专业水平、有明显优势和特色并能

够代表学校“应用技术型”专业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的教材；

（五）征订较困难课程的教材；

（六）有出版教材但其内容、体系不符合专业教学要求，

经学院批准进行教学改革试点需要自编的教材。

（七）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十四五”部委级规划

教材（第三批）立项建设的教材。

四、立项要求

（一）教材建设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

律，编排科学合理，符合学术规范；

（二）申请教材立项建设的负责人（主编）须是我校在

职教师。具有副高（含）以上职称及五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优

先考虑；

（三）教材副主编中应包含有行业企业科技人员；

（四）教材编写人员应政治立场坚定，学术功底扎实，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有足够时间和精

力从事教材编写工作。

五、项目管理与结题

（一）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立项的教材建设采用

项目管理方式，到期结题验收，结题形式为提供正式出版的

教材及《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验收申请书》；

（二）凡经立项建设的教材，应按批准文件公告的名称、

内容编写出版，不得擅自变更。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应由



项目负责人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方为有

效；

（三）立项项目要严格按照立项承诺的期限完成，有特

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者，应提前 3 个月由项目负责人向所在

单位提交书面延期申请，并报送至学校审批。

（四）立项建设的教材完成验收后，可按照质量工程项

目申请奖励，不再另行资助。

六、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

（一）申报程序

1.申报人填写《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建

设立项申请书及“十四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申请表》（附件

1）；

2.教材编写人员经所在学院教材审核工作组审核同意，

并由所在学院公示 3 天以上；

3.各教学单位教材审核工作组根据本单位教材建设规

划，对申报教材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先进性、科学性等

进行充分论证和审查，并签署明确意见；

4.各教学单位择优推荐上报至教务处。

（二）材料要求

1.《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建设立项申请

书及“十四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申请表》（附件 1）纸质版

一式 3 份及电子稿；欲修订出版的教材需提交原教材样书 1

套。



2.《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暨“十四五”

部委级规划教材申报汇总表》（附件 2）签字盖章纸质版一

式 1 份及电子稿。

3.请各教学单位务必于 4 月 22 日前将以上材料纸质版

报送 至教务 处教 学研究 科，电 子稿 发送至 邮箱：

jwc@jift.edu.cn。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余宇霞、陈佳颖，联系电话：0791-87302644。

附件：1.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建设立项

申请书及“十四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申请表

2.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材暨“十四

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申报汇总表

3.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十四五”

部委级规划教材（第三批）立项申报工作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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